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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科 学 技 术 厅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西监管局
文件

桂科发〔2026〕93号

自治区科技厅 广西金融监管局关于开展
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的通知

各设区市科技局、各高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充分发挥科技保险作用，有效分散和降低科技企业的创新

风险，根据《广西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桂科规字

〔2025〕19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

补贴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申报主体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

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：

（一）经认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瞪羚企业、

创新积分制推荐企业以及科技领军企业等有效期内的科技型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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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；

（二）守法经营，诚实守信，不属于被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

信行为数据库且仍在惩戒期的企业；

（三）2025年度投保了自治区科技厅、广西金融监管局联

合发布的《第一批广西科技保险产品目录》内产品，且保险合同

已生效、保费已足额缴纳。

二、申报范围及补贴标准

（一）申报范围

科技保险合同生效起始日期为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

12月 31日之间，保险期限为一年期及以下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对企业投保一类保险产品的，按照实际缴纳保费的 50%给予补

贴；对企业投保二类保险产品的，按照实际缴纳保费的 40%给予补

贴；对企业投保三类保险产品的，按照实际缴纳保费的 20%给予补

贴。单个企业投保三类保险产品的，年最高补贴额不超过 20万元；

同时投保二类、三类保险产品的，合计年最高补贴额不超过 25万元；

同时投保包含一类产品在内的任意组合保险产品的，合计年最高补

贴额不超过 30万元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书；

（二）保险合同或保单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三）保费发票、银行收款凭证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（四）企业资质佐证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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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；

（六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
四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申报单位申报。科技保险保费补贴通过“广西科技管

理信息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桂科管系统”）进行申报及提交有关

材料。本次申报受理期为 2026年 4月 24日至 5月 18日，申报

单位须于申报受理期结束前在系统将申报材料提交至项目管理

机构（以系统上推荐单位推荐的时间为准）。

（二）推荐单位审核推荐。推荐单位（即各设区市科技局、

各高新区管委会）在系统上完成审核推荐，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6

年 5月 18日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机构审查。项目管理机构对申报材料一次性

形式审查的截止时间为 2026年 5月 25日，未能通过形式审查的

项目须在 2026年 5月 28日前一次性完成补正（以系统上推荐单

位推荐的时间为准）。

（四）自治区科技厅会同广西金融监管局对补贴申请进行审

核，提出保费补贴计划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科技保险实行实名制管理，严禁转让、拆分保单、重

复申领补贴资金。企业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不得虚构保险

标的、伪造交易记录或提供虚假材料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当年所投科技保险产品获得财政其他同类型

补贴的，不得重复申请补贴。使用财政科技项目经费支付保费的



— 4 —

不得申请补贴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项目管理机构咨询电话：广西科技情报研究所

0771—5308092、5300020，监督电话：0771—5315120。

（二）“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”操作咨询电话：广西科技

信息网络中心 0771—2868245、5873812，或加 QQ群：928823120、

226276820、514688635。

（三）业务咨询电话：0771—3370885、2631005、2636050。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科 学 技 术 厅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

广 西 监 管 局

2026年 4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6年 4月 7日印发


	自治区科技厅 广西金融监管局关于开展
	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的通知
	一、申报对象
	二、申报范围及补贴标准
	（一）申报范围
	（二）补贴标准

	三、申报材料
	（一）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书；
	（二）保险合同或保单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	（三）保费发票、银行收款凭证复印件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	（四）企业资质佐证材料；
	（五）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；
	（六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
	四、申报流程
	五、相关要求
	六、联系方式

